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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重庆市梁平区农业水费财政精准补贴

和节水奖励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梁平府办发〔2017〕277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梁平区农业水费财政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法（试

行）》已经区十七届人民政府第 2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11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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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梁平区农业水费财政精准补贴和节水奖
励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农业灌溉节水管理，提高用水效率，发展节

水型农业，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，保障粮食安全。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重庆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》《重庆市小型农田

水利设施建设管理办法》和《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（试点）

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府办发〔2016〕150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业灌溉节水，是指在耕地、草地和林

地等灌溉过程中，采取节水工程技术措施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节

约用水，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的活动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节水工程技术措施，是指水利工程管理

单位（或个人）为提高灌溉用水效率和经济效益，采取的新（改）

建管灌、滴灌和对原有灌溉工程进行加固、防渗等节水工程措施。

第四条 农业灌溉水费财政精准补贴的对象为建立了农业

灌溉管护组织，实行了用水定额管理、用水总量控制、水量分配、

水权确定、用水计量，管护体制机制健全、灌溉工程设施完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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灌溉秩序良好、水费征收率达到 90%及以上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

或用水管理组织。

第五条 农业灌溉节水奖励的对象为采取节水工程技术措

施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，加强田间管理，节水效果明显（节水率

达 30%及以上）的用水户。

第二章 农业水费财政精准补贴

第六条 农业灌溉水费财政精准补贴经费从小型水利工程

维修养护专项资金中优先安排。

第七条 农业灌溉水费财政精准补贴标准以当年实际灌溉

面积为依据，每亩补助 10 元。

第八条 农业灌溉水费财政精准补贴资金由水利工程管理

单位于每年 9 月向区水务局、区财政局提出当年水费补贴申报，

申报的内容包括：灌区基本情况、当年收支情况、计提维修养护

费情况、计划维修项目及金额、申请灌溉补助金额、存在的问题

（困难）及建议等。

区水务局、区财政局于当年 10 月共同到场对水费补贴申报

进行复核；11 月对全区水费补贴申报、复核结果进行汇总，提

出全区水费补贴方案报区政府审批；12 月根据区政府审批结果

将节水补贴兑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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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农业灌溉水费财政精准补贴专项用于农业灌溉工

程的维修养护和灌溉管理工作支出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
第三章 农业灌溉节水奖励

第十条 农业灌溉节水奖励经费来源主要从争取上级水利

专项补助和本区水利专项预算安排筹集，区财政局、区水务局每

年统筹安排资金，作为农业灌溉节水奖励专项资金。

第十一条 农业灌溉节水奖励标准为 20元/亩。

第十二条 农业灌溉节水奖励资金由实际节水户每年 8 月

向水利工程管理单位（或用水管理组织）申报，水利工程管理单

位汇总后于每年 9 月向区水务局、区财政局提出当年节水奖励申

报，申报的内容包括：灌区基本情况、采取的节水措施、实际节

水量、节水灌溉面积、节水户申报汇总表、申请节水奖励金额、

存在的问题（困难）及建议等。

区水务局、财政局于当年 10 月共同到场对节水奖励申报进

行复核；11 月对全区节水奖励申报、复核结果进行汇总，提出

全区节水奖励方案报区政府审批；12 月根据区政府审批结果将

节水奖励资金兑现。

第十三条 农业灌溉节水奖励资金专项用于节水工程补助，

严禁挪作他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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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。


